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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十六届职工技术创新运动会暨

2026年深圳技能大赛—计算机程序

设计员（鸿蒙智能体应用开发）

职业技能竞赛实施方案
一、竞赛宗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引领带动作用，为我市“20+8”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培养和选拔一批兼具前沿技术素养与实战创新能力的高水平鸿蒙开发人才，聚焦鸿蒙操作系统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搭建开发者交流竞技平台，激励挖掘鸿蒙生态“全场景互联、极简开发、多端部署”核心潜力，催生多领域原生创新应用，助力鸿蒙生态加速繁荣及生态体系扩容，推动深圳在鸿蒙技术落地与产业布局中抢占先机、形成先发优势，强化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创新引领力，提升智能时代核心竞争力。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总工会
承办单位：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鸿蒙生态推委会

鸿蒙生态（深圳）创新中心
指导单位：深圳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办公室
为加强本次大赛各项工作的日常组织、协调与管理，在深圳市第十六届职工技术创新运动会暨2026年深圳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领导下，按照相关工作要求，成立计算机程序设计员（鸿蒙智能体应用开发）项目执委会（以下简称执委会），负责赛事组织协调、技术实施、后勤服务、健康安全服务保障等工作。执委会成员如下：

主  任：申迎波  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主任：梁家铭  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二级调研员

刘铭皓  深圳市讯方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松柏  深圳市讯方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区域总经理
成  员：王志刚、肖云锐、胡梓骏、刘霜璇
执委会下设综合部、赛务部、技术部、申诉受理部、后勤保障部。执委会办公室设在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网谷创享大厦17楼培训中心。联系方式：胡梓骏，0755-86686889，13422638029；刘霜璇，15976868762。
三、竞赛安排

（一）竞赛项目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鸿蒙智能体应用开发）。

（二）竞赛标准

以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三级/高级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依据，并结合鸿蒙生态及产业发展趋势，增加相关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技能等方面的内容，由执委会组织专家制定，具体要求见技术文件。

（三）竞赛形式
本次竞赛为单人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行，初赛为理论知识竞赛，取初赛成绩排名前70名选手进入决赛，决赛为实际操作竞赛，具体要求见技术文件。
（四）参赛条件

本次竞赛面向全市组织开展，参赛人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年满16周岁且未到法定退休年龄，在本市工作、学习，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职业道德，遵守竞赛规则、流程。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广东省技术能手”等荣誉的人员不以选手身份参赛，已获得“深圳市技术能手”的人员不以选手身份参加相同赛项。本次竞赛为单人赛，同一单位报名人数不超过6人。报名人数不少于60人，如出现报名人数不足，可延长报名时间或者取消竞赛（由执委会另行通知）。

（五）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23:59。
（六）报名方式

参赛选手登录网上报名平台，选择职业技能竞赛→职业技能竞赛个人报名→在线申办，按系统及报名条件要求填写资料并上传报名材料。审核结果请登录平台→用户中心→我的事项中查看。审核通过后参赛证于竞赛报到时凭身份证领取。报名网址：https://hrsspub.sz.gov.cn/rcyth/website/#/login。

（七）报名资料

1.竞赛报名申请表（报名平台填报下载打印，本人签字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扫描上传）。

2.参赛选手承诺书（见本文附件，打印扫描上传）。

（八）咨询电话

胡老师，0755-86686889，13422638029；刘老师，15976868762

（九）竞赛时间、地点

1.初赛。2026年10月11日，深圳市南山区网谷创享大厦17楼培训中心。

2.赛前培训。2026年10月17日-18日，深圳市南山区网谷创享大厦17楼培训中心组织开展决赛赛前培训。主要组织参赛选手实地熟悉竞赛场地设备；同步开展赛场安全教育、实操设备标准操作规范讲解，并对竞赛流程安排、技术文件要求、赛项规则细则等内容进行全面解读与答疑。

3.决赛。2026年10月24日，深圳市南山区网谷创享大厦17楼培训中心。

以上竞赛时间、地点如有变动，以执委会通知为准。

四、奖励办法

（一）奖项
本次竞赛按1∶2∶3的比例设置一、二、三等奖，获一、二、三等奖人数为决赛实际参赛人数的30%，对未获得一、二、三等奖但成绩排名在前50%的选手颁发优胜奖，当获奖人数计算结果出现小数时，按四舍五入法取整数计算获奖人数。

（二）认定“深圳市技术能手”

参赛选手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以下规定认定“深圳市技术能手”：决赛人数（指实际参赛人数，下同）在50人以上的，取前8名；决赛人数在40至49人之间的，取前4名；决赛人数在30至39人的，取前2名。已认定为“深圳市技术能手”的选手，不再重复认定。

（三）奖金

竞赛综合成绩排名前10名的选手由执委会颁发奖金，具体为：第1名，奖金15000元；第2名，奖金10000元；第3名，奖金8000元；第4至第8名，奖金各3000元；第9至第10名，奖金各1000元，以上奖金均为税前金额。

五、成绩公示方法
初赛成绩公示期限为24小时，决赛成绩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初赛成绩公示无异议后，公布入围决赛名单；决赛成绩公示无异议后，公布综合成绩及排名。成绩公示网站：http://www.szzx.org.cn/channels/126.html。

六、申诉和仲裁

（一）申诉

参赛选手对竞赛成绩存在异议或发现违规行为，应通过正当渠道并按程序反映和申诉，不得擅自传播、扩散未经核查证实的言论、信息，并在成绩公示期内向执委会出具署名的书面反映材料并举证，逾期或匿名异议不予受理。执委会将按照程序组织核查，并出具相应的处理意见。联系人：张梁，19928798755。
（二）仲裁
对执委会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参赛选手可向监督指导单位出具署名的书面反映材料并举证。监督指导单位在执委会的协助下受理并开展调查。其中，经调查所反映情况属技术性问题的，仍交由执委会解决。属非技术性问题的，由我局会同监督指导单位和相关办赛单位裁决。监督指导单位联系人：杨纯建，13066993288；刘嘉文，19240263516。市人力资源保障局联系人：凌文浩，13928418387。

七、其他

（一）参赛选手不遵守竞赛规程，或经查实有冒名顶替、作弊、扰乱赛场秩序等情形的，终止比赛资格，取消比赛成绩。已经获得相关荣誉、称号或者物质奖励的，由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取消、追回。

（二）在职业技能竞赛中出现因管理不善，造成重大责任事故，或营私舞弊、成绩失实，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形，对竞赛结果不予认定，并由有关部门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责任。

（三）竞赛相关人员违反工作纪律，造成恶劣影响的，由有关部门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本竞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五）本实施方案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有。
附件

深圳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承诺书
为增强2026年深圳技能大赛参赛选手规范参赛，预防比赛中的伤害事故，参赛选手就安全、规范参赛，做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深圳技能大赛各项具体规则和要求，服从赛事主办单位、承办单位、监督单位、裁判组及工作人员的统一安排和指挥，文明参赛，确保赛事的顺利进行。

二、尊重对手、裁判和其他工作人员，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参与比赛，不采取任何不正当手段干扰比赛秩序或影响比赛结果。

三、在比赛过程中，坚决遵守竞赛纪律，不使用任何形式的作弊手段，如携带违禁物品、抄袭他人成果、接受场外援助、使用未经允许的电子设备或其他工具等。

四、对在赛事过程中接触到的赛题、评分标准、未公开的赛事信息等予以严格保密，不向任何第三方透露相关内容，未经赛事主办方书面许可，不擅自公开或传播赛事相关的图片、视频、文字等资料。

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规范操作赛场设施、设备，规范使用比赛工具材料，爱护参赛设施、设备及工具材料，规范存放、妥善保管，防止损坏。按照行业相关安全规定和本项目竞赛安全规范要求穿戴防护用具及防护用品，安全参赛，杜绝一切危险操作行为。

六、发现有关问题和故障，按规范报告、处理。
七、养成文明生活习惯，注意饮食卫生，在确保人身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参加竞赛。
八、本人在比赛中提交的作品、技术成果、设计方案等，保证为自主创作或已获得合法授权，不存在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的情况。若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本人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九、同意赛事主办方、承办方在赛事宣传、报道、成果展示、纪录片制作等活动中使用本人的姓名、肖像、参赛作品及相关信息，且无需为此向本人支付任何额外费用。

十、本人承诺对竞赛成绩、赛事评判等事项有异议时，不通过网络、媒体、社交平台等渠道公开发布舆论、散布不实信息或恶意炒作，仅通过赛事组委会规定的正规申诉、仲裁途径提出书面异议并配合核查，自觉维护赛事秩序与良好形象。监督指导单位联系人：杨纯建，13066993288；刘嘉文，19240263516。市人力资源保障局联系人：凌文浩，13928418387。
本人已仔细阅读并理解上述所有承诺条款，自愿做出以上承诺，并保证承诺内容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或违反承诺的行为，给赛事主办方、承办方、其他参赛选手或第三方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构成违法犯罪的，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本人保证严格遵守各项竞赛流程、规则、细则等相关规定，杜绝一切不安全、不文明、不规范、不健康的行为，做文明参赛的选手。
参赛选手（签字并捺印）：            

                      年    月    日


